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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韩国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呈现持续向好趋势，但疫情仍在全球范围

蔓延，国内民众对境外输入病例增多的担忧加剧。 

  ❍ 为了阻止境外疫情输入，韩国政府已加强相关检疫措施，包含要求所

有境外入境人员一律隔离等多项举措，但外籍输入确诊病例仍在持续

出现。
      ※ 累计报告外籍输入确诊病例66例（以2020年4月8日为准）

  ❍ 加之，入境后需集中隔离*的短期滞留外国人数量没有减少导致防疫资

源不足，部分外国人拒不支付隔离相关费用等不遵守韩国政府隔离规

定造成行政资源消耗较高**。
* 集中隔离外籍人员：累计共880名（以2020年4月7日为准）
** 因拒不集中隔离被拒绝入境或驱逐出境的外籍人员：累计共16名（2020年4月1日-4月7日）

 为了加强签证、入境管制措施，减少入境外国人数量，消除国内民众担

忧，有效利用防疫资源，大韩民国法务部和外交部决定将暂停已发放韩

国短期滞留签证的效力，暂时停止免签协议，暂停免签证入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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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韩国短期签证效力，暂时停止免签协议，暂停免签证入境措施

- 加强外国人入境管制措施，防止新冠疫情输入和扩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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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暂停已发放韩国短期滞留签证的效力。
  ❍ 暂停韩国设在世界各地的所有驻外大使馆、总领馆等外交机构于2020

年4月5日之前（含4月5日）已向外国人发放的韩国短期滞留签证（最

长可滞留90天）的效力。
    - 2020年4月5日之前（含4月5日）已签发的有效韩国短期滞留单次入境

和多次往返签证均暂时失效，持上述签证的外籍人员如需来韩须向韩

国驻外使领馆等机构重新申办签证。（免收签证手续费）
    - 但受邀于韩方企业的高级技术人员等所持有的短期就业（C-4）签证

及长期滞留签证（就业、投资等）不在此次签证暂时失效范围内，
持已发签证入境不受影响。

    - 持短期滞留签证已入境人员，可在入境时获得的滞留许可有效期内继

续在韩滞留。
  ❍ 如果持已暂时失效签证试图入境韩国，韩国法务部乘机旅客预检系统

（IPC）将自动拒绝出票；航空（运）公司将不允许办理乘机（船）
手续；入境韩国时韩国当地移民官员还将再次进行查验。

 2、基于互惠原则，对禁止韩国人入境的国家（地区）暂时停止免签协议，
暂停免签证入境措施。 

  ❍ 目前有148个国家和地区对韩国人实施禁止入境措施。针对其中与韩国签

署免签协议或韩国政府允许免签证入境的90个*国家和地区，将暂时停止

免签协议，暂停免签证入境措施。 
    ※ 与韩签署免签协议或韩政府允许免签证入境的90个国家和地区（免签协议：56个，允许免签证入境：3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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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述90个国家或地区护照持有人如需来韩，需要向韩国驻外机构重新

申办签证。  

    - 但持外交或公务护照人员、入韩飞机机组人员（船舶船务人员）以及

持APEC商务旅行卡*人员仍可以免签进入韩国。
      * 持卡人凭有效APEC商务旅行卡无需办理入境签证，可自由往来于19个参加并实施APEC商务旅行卡计划的国家。
  ❍ 如果持上述国家或地区护照试图入境韩国，韩国法务部乘机旅客预检

系统（IPC）将自动拒绝出票；航空（运）公司将不允许办理乘机

（船）手续；入境韩国时韩国当地移民官员还将再次进行查验。

 3、对所有国家加强赴韩签证审核。
  ❍ 申请赴韩签证的所有外国人（包括此政策后所持签证暂时失效人员）

须提供由医疗机构出具的相关诊断证明书。
    - 所有韩国签证申请人须于申请日前48小时内到医疗机构接受医疗检查，

并申请办理时提交记载其检查内容的诊断证明书。
    - 诊断证明书上必须注明签证申请人是否有发热、咳嗽、发冷、头痛、

肌肉酸痛、肺炎等新冠肺炎相关症状，诊断意见为异常的，签证则被

拒签。
  ❍ 此外，所有韩国驻外使领馆等机构对所有签证申请人进行身体健康状

况面试等经过充分审核之后才决定是否给予签证。
   - 但外交、公务事由入境的；从事投资、技术提供等必要的企业活动事

由入境的；韩国国民的家属；出于紧急或者人道主义需要入境的；韩

国驻外机构领导可酌情迅速签发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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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所有政策自2020年4月13日0时起施行，以当地出发时间为准。
※ 但与韩国签订免签协议的，告知暂时停止免签协议后发生效力需要一段时间，施行时间会有所调整。

  为准确迅速施行上述政策，大韩民国法务部和外交部将进一步做好后续

工作。
 ❍ 法务部将通过有关部门（国土交通部、海洋水产部）和地方出入境外国

人官方机关向运营韩外航线的航空（船舶）公司通知上述政策，使其严

格执行核查拟入境人员是否持有效签证等相关义务。
 ❍ 外交部将通过外交渠道迅速向外国政府通报韩国政府施行的所有相关措

施（暂停签证效力，暂时停止免签协议，暂停免签证入境措施），并迅

速进行停止免签协议环节。
 韩国法务部和外交部在同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保持紧密联系并协调

合作的同时共享相关情况及信息，必将全力以赴阻止新冠肺炎疫情境

外输入。


